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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導入食品追溯追蹤
政策說明

111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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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架構

大綱

電子申報規劃

(非追不可)

建立目的及

實施範圍

食品追溯追

蹤相關法規

餐飲業導入電子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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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追溯追蹤制度建立目的及實施範圍

第 小節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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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
自64年1月28日公布施行迄今，歷經18次修正，共10章，總條文數70條。

第一章總則

第二章食品安全風險管理

第三章食品業者衛生管理

第四章食品衛生管理

第五章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

第六章食品輸入管理

第七章食品檢驗

第八章食品查核及管制

第九章罰則

第十章附則

§1  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，
維護國民健康，特制定本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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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食品業者衛生管理

條文 內容

第7條
業者自主管理、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、定期檢驗、應設置
實驗室、主動通報

第8條
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、食品安全管制系統、食品業者登錄、
食品安全管理系統驗證

第9條
保存來源相關文件、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、使用電子發票、
電子申報

第10條 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標準、設廠登記、分廠分照

第11條 衛生管理人員

第12條 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

第13條 產品責任保險

第14條 公共飲食場所衛生之管理辦法

§9食品追溯追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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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雲介接架構

6.教育部
⑰校園食材登錄
系統

4.財政部
⑩通關資訊
⑪電子發票
⑫財稅資料

3.環保署
⑧化學雲
⑨廢棄油申報管理
系統

2.農委會
⑥飼料油追溯追蹤
系統

⑦檢驗資訊平台

5.經濟部
⑬工業用油申報管理
⑭進口油脂登錄系統
⑮生產選定化學物質
⑯工商登記系統

核心食品雲

①非登不可(登錄系統)
②非報不可(邊境查驗系統)
③非追不可(追溯追蹤系統)
④非驗不可(檢驗系統)
⑤非稽不可(稽查系統)

1.衛福部(食藥署)

⑱藥品使用量
⑲藥品療效不等通報

1.衛福部(健保署)

整合6個部會
的資訊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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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非系統

非登不可

非報不可

非追不可非驗不可

非稽不可

◼ 建立食品業者身分
資料庫，業者全登
錄，總歸戶！

◼ 整合邊境查
驗管理系統
資料庫。

◼ 整合原物料食品來
源及流向資料庫。

◼ 整合產品檢驗安全
資料庫。

◼ 整合食品
業者守法
資料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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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業者登錄

辦理工廠登記、商業登記、公司
登記、稅籍登記業者或經地方經
建主管機關許可營業之攤(鋪)位
使用人及攤販皆要登錄始得營業!
⚫填報人基本資料
⚫食品業者基本資料
⚫工廠或餐飲場所基本資料
⚫倉儲場所基本資料
⚫連鎖店資料
⚫其他有關餐飲行為之說明

由「每年七月」調整為「每年」
完成申報確認即可(109.4.29公告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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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業者登錄罰則

食安法第8條第3項

• 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、規模及實施日期

• 食品業者登錄辦法

違反
法條

違法情事 罰則

§8Ⅲ

登錄不實
§47(3)
• 處3~300萬元罰鍰 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

停業一定期間、廢止其公司、
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
記事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錄；
經廢止登錄者，一年內不得
再申請重新登錄。

未登錄
§48(2)
• 命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，處

3~300萬罰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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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登不可 vs 非追不可

法規依據

食品追溯追蹤系統

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
系統管理辦法(依據食安法§9Ⅳ)

目 的

食品業者登錄

食品業者登錄辦法
(依據食安法§8Ⅲ)

掌握業者基本資料
(業務型態)

申報上下游及產製的相關資料

以登錄字號直接代入
不需重複登打

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
(非登不可)

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
(非追不可)



11

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非登不可與非追不可之關聯性

追溯追蹤制度：
串連上下游資料

食品業者登錄：
個別獨立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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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建立追溯追蹤管理的結果

一旦發現上游產品或原料發生問題……

沒有建立追溯追蹤管理的話…

下游業者
B

下游業者
A

下游業者
C

下游業者
D

下游業者
E

供應商

A
供應商

B
供應商

C
供應商

D

食品業者

供應商

C

食品業者

下游業者
B

下游業者
A

下游業者
C

下游業者
D

下游業者
E

所有賣給下游業者的
產品都要回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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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建立追溯追蹤管理的結果

一旦發現上游產品或原料發生問題……

有建立追溯追蹤管理的話…

下游業者
B

下游業者
A

下游業者
C

下游業者
D

下游業者
E

供應商

A
供應商

B
供應商

C
供應商

D

食品業者

供應商

C

食品業者

下游業者
A

下游業者
D

只要針對下游業者A、D
做回收的動作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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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建立追溯追蹤管理的結果

相反地，一旦發現下游產品或原料發生問題，
也可透過追溯追蹤系統，有效迅速找出問題來源，減低損害

下游業者
B

下游業者
A

下游業者
C

下游業者
D

下游業者
E

供應商

A
供應商

B
供應商

C
供應商

D

食品業者

供應商

C

食品業者

下游業者
C

供應商

B

排除有問題的原料，且
能持續製造生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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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追溯追蹤系統目的

當食安事件發生時，

➢ 可針對疑慮產品有效追查釐清風險源

➢ 即時追溯原材料(移除避免再生產)或追蹤產品流向(下架避免再散布)

食品業者 消費者

✓ 降低損失
✓ 確保商譽
✓ 提升產品信任

價值

✓ 飲食權利保障
✓ 食品安新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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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實施範圍

食品業者

上一手 下一手

供應商 下游廠商

A

B

來源 流向

以每個業者主體，

往上一手來源追溯及往下一手產品追蹤之紀錄管制。

包括所有非屬自然人之
直接產品買受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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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追溯追蹤相關法規說明

第 小節2

(保存來源文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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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追溯追蹤系統相關法規

食安法第9條

第一項 保存來源：食品業者應保存來源文件

第二項 制度系統：公告指定之業者

第三項 電子發票：公告指定之業者

第四項 電子申報：公告指定之業者

所有食品業
者皆應遵守

1. 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、半成品及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。

2.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。

保存來源

制度系統

電子發票

電子申報

第五項 授權訂定相關追溯追蹤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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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文件保存

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、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

 保存方式：書面或電子化方式

 保存期間：至少５年

 保存資料：收貨之原材料、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憑證或經供應者

簽章紀錄等文件

◆該文件應載明下列資訊：

1. 收貨日期或批號。
2. 原材料、半成品或成品之名稱。
3. 原材料、半成品或成品之淨重、容量或數量。
4. 供應者之名稱、地址及其他聯繫方式(電話或電子郵件)。

• 食品業者輸入原材料、半成品及成品者，前項文件得以主管機關核發同意輸入相關文件代替之。

§9-1 

(107年9月27日公告訂定，自109年1月1日生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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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文件的形式

來源憑證

經供應者簽章紀錄

➢ 為上游供應者依本規定記載必要事項所出具的「出貨(交易)憑證」。

例如：統一發票、經簽章之普通收據、出貨單

➢ 為下游業者自行依本規定記載必要事項製成的進貨紀錄表單，並

經上游供應者簽章確認記載事項之一致性。

運用現有進貨單時

保留進貨之證明文件，例如發票、收據或憑證等，並補上不足之資訊。

無進貨證明文件時

可自主建立「原材料、半成品或成品供貨來源紀錄」，以證明來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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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憑證範例(1)

OOO

AB-11223344

好好公司

12345678

台北市RR路一段1號

醬油 250毫升/瓶，24瓶/箱

111 01 01

5箱 2000 10000

500
10500

壹 伍零 零 零

品項名稱 數量

供應商資訊

可用手寫或打字方式提供：
1. 供應者可在備註欄或空白

處註明批號
2. 業者收貨時可在備註欄或

空白處註明收貨日期

缺
進貨日期或批號

111/3/24

統一發票(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)

• 來源憑證
• 經供應者簽章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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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憑證範例(2)

1234567887654321

OOO股份有限公司

110年01-02月

2021-01-01
10,500

[品名] [數量] [單價] [金額]
醬油 250毫升/瓶

5箱(24瓶/箱)

2000  10,000
稅別：
銷售額：10,000
稅 額：500
總 計：10,500

明細

品項名稱

數量

收貨日期

應檢附具有供應商地址及聯
繫方式之供應商清冊

缺
供應商資訊

(範例)

統一發票(電子發票)

• 來源憑證
• 經供應者簽章紀錄

若收貨日期並非電子發
票中所顯示的日期，則

應另外註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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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憑證範例(3)

好好公司
1 2 3 4 5 6 7 8

台北市RR路一段1號

醬油 250毫升/瓶
24瓶/箱

5箱 2000 10000

壹 零 零 零 零

111 01 01

收貨日期

品項名稱
數量

供應商資訊

完整的來源憑證

經簽章之普通收據

• 來源憑證
• 經供應者簽章紀錄



24

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來源憑證範例(4)

好好公司
台北市RR路一段1號

豬肉片

111/01/01

一批 批號1091231

02-12345678

12345678

V

1100101-52 OOO

陳O名 周O美 黃O天

02-27878200
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-2號

品項名稱

數量

供應商資訊

批號

出貨單

• 來源憑證
• 經供應者簽章紀錄

3公斤

應以明確之淨重、容
量及數量表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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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範例

品項名稱

批號

數量

收貨日期

擇一即可

供應商資訊

完整的經供應者
簽章紀錄

要讓供應者承認是關鍵!

自製的進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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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供應者簽章紀錄樣式

26

簽章類型 簽章內容 供應者示範簽章 輔助文件

樣式一
包含供應者名稱、地址及

聯絡方式之印章
無

樣式二 包含供應者名稱之印章
須再另行建立供應者清冊

或提供名片

樣式三
供應者個人戶之簽名

或印章

1.個人簽名

2.

須再另行建立供應者清冊

或提供名片

OOO企業社
負責人XXX

不足的部分，
需有輔助文件

• 來源憑證
• 經供應者簽章紀錄

供應者資訊應包括：名稱、地址及其他聯繫方式(電話或電子郵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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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文件保存方式

書面紙本保存

發票、收據或憑證黏貼於筆

記本，或自製紀錄表記錄，

以日期區分並保存5年。

電子化方式本保存

考量發票、收據或憑證等紙

本文件及自製記錄表不易保

存5年，可將紙本文件掃瞄或

照相(需清晰可辨視)，存放

於電腦或雲端，以日期區分

並保存5年。

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記錄皆可，但不
論以哪種形式紀錄皆需保存5年。

來源文件保
存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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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–來源文件保存

上游供應商是否一定要給我交易證明的資料，否則我沒有食材

來源證明文件?

➢ 食安法無授權訂定相關規定，以賦予下游業者向上游供

應者請求交付特定文件之公法權利，但下游業者得依民

事法律關係，向上游供應者要求提供交易憑證。

➢ 若上游供應者未能提供交易憑證，下游業者可自製進貨

紀錄表單，並經上游供應者簽章以擔保文件內容之真實，

足以證明產品來源，亦符合法規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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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、電子申報、電子發票使用)

食品追溯追蹤相關法規說明

第 小節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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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(1/3)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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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(2/3)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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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(3/3)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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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餐飲業建立追溯追蹤制度

食藥署規劃優先推動大量供膳或影響層面廣大(連鎖)之

餐飲業者，並陸續對相關業者啟動溝通或(及)先期輔導。

首重源頭管理(原材料之收貨)，門市亦需掌握資訊!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( 僅供溝通討論，推動時程以正式公告為準) 

✓ 餐盒食品製造業
✓ 承攬機關(構)餐飲業
✓ 旅館附設餐飲業

✓ 連鎖速食業
✓ 連鎖飲冰品業

供膳餐飲業 連鎖餐飲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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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

107年10月3日衛授食字第1071302442號令發布修正

第一條 法源依據

第二條 適用對象

第三條 食品追溯追蹤系統概念

第四條 製造加工調配業，建立追溯追蹤系統應包含之管理項目

第五條 輸入業，建立追溯追蹤系統應包含之管理項目

第六條 販賣、輸出業，建立追溯追蹤系統應包含之管理項目

第七條
有改變原包裝型態者→應符合第四條
未改變原包裝型態者→應符合第六條

第八條 保存記錄方式：書面或電子，保存至少五年

第九條 查核規定

第十條 生效日期

v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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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製造調配業之追溯追蹤系統管理項目

食品業者

來源 流向

供應商 下游廠商

A

回收、銷貨退回等

報廢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 包括所有非屬自然人

之直接產品買受者

v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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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(1) 原材料來源資訊

1.原材料供應商

2.原材料名稱

3.淨重、容量、數量或度量

4.批號

5.有效日期、製造日期或其

他可辨識該原材料來源之

日期或資訊

6.收貨日期

7.原料原產地(國)資訊

名稱

食品業者登錄字號

地址

聯絡人

聯絡電話

公告應標示原料原產地者，
須留存原料原產地(國)資訊。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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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(2) 產品資訊

1.產品製造廠商

2.產品國內負責廠商

3.產品名稱

4.主副原料

5.食品添加物

6.包裝容器

7.儲運條件

8.淨重、容量、數量或度量

9.有效日期及製造日期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

名稱

食品業者登錄字號

地址

聯絡人

聯絡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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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(3) 標記識別

◆ 產品原材料、半成品及成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

記號、批號、文字、圖像等。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

於外箱貼上標示 掛牌區分 直接於外箱標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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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產品運送之物流業者

2.非屬自然人之直接產品買受者

3.產品名稱

4.淨重、容器、數量或度量

5.批號

6.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

7.交貨日期

如產品直接銷售至消費者端，暫不須記錄。

§4(4) 產品流向資訊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

名稱

食品業者登錄字號

地址

聯絡人

聯絡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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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庫存原材料及產品之名稱、總重量或總容量。

§4(5) 庫存資料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

品項 識別編號 庫存量 單位

醬油
A-0101 0.5

桶(5L)
A-0102 1

砂糖 B-0101 5 包(0.5Kg)

食鹽 C-0101 2 包(1Kg)

原材料庫存盤點表
盤點日期：111.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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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報廢(含逾有效日期)原材料與產品之名稱、總重量

或總容量、處理措施及發生原因。

§4(6) 報廢資料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

日
期

品名
報廢
總重
(Kg)

原因
處理
措施

負
責
人

1/
2

冷凍
雞塊

1
逾有效日

期
視為廚餘，
委外清運

報廢紀錄
年度：111年

日期 總重(Kg)
處理
措施

負責人

1/2 1 委外清運

廢油清運紀錄

年度：111年

合作清運機構:oo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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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追溯追蹤管理資料

§4(1)原材料來源資訊

§4(2)產品資訊

§4(3)標記識別

§4(4)產品流向資訊

§4(5)庫存資料

§4(6)報廢資訊

§4(7)串聯產品來源及
流向之必要性內
部追溯追蹤管理
資訊或紀錄

其他具有效串聯產品來源及流
向之必要性內部追溯追蹤資訊

可查閱之紀錄參考

門市原材料領用 例如：門市原料收貨表

門市相關產品銷售總量 例如：銷售紀錄(電腦系統)

門市原材料退貨 例如：門市退貨紀錄表

門市A

門市B

例如：連鎖餐飲業

總公司

不合格

製造

銷售紀錄

門市原料收貨表

門市退貨紀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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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申報(非追不可)

應於每月十日前至「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(非追不可)」，以電

子方式申報前一個月之追溯或追蹤系統之資料。

食品追溯追
蹤管理資訊
系統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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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–電子申報

法規規定應於每月10日前至非追不可申報追溯追蹤資訊，如果

某月10日為假日，還是必須要在當天完成上傳嗎？

➢ 應完成電子申報之日期，若為假日，則順延至下一個工
作日。

➢ 工作日之認定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「政府行
政機關辦公日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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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–電子申報

如果是經公告應電子申報之業者，其公司內

部現有資訊管理系統，可以記錄收貨資料及

產品流向資料，可否不再電子申報非追不可?

➢ 公告指定規模及業別之業者，應以電子方式申報前一個
月追溯或追蹤系統之資料至「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
統( 非追不可)」。

➢ 倘有非追不可資訊系統或廠內ERP介接非追不可等相關疑
問，可以下列方式洽詢。
諮詢專線0809-091-008
電子信箱ftrace@tradevan.com.tw



46

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食品業者是否依規定應
開立統一發票?
(財政部權管)

食品業者是否依規定應
開立電子發票?
(衛福部權管)

是 是

是 否

否 是

否 否

電子發票

服務專線：0800-524-988

實施對象
✓衛福部公告指定應使用電子發票之食品業者。

✓稅法主管機關(財政部)認定應開立統一發票者。

是否需開立統一發票，
由財政部認定

電子發票之開立，
由財政部協助輔導

食品業者是否
應開立電子發票?

是

否



47

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追溯追蹤相關罰則

違反
法條

違法情事 罰則

§9Ⅰ
§9Ⅱ
§9Ⅲ
§9Ⅳ

申
報
不
實

• 建立或申報之資料不實
• 開立之電子發票不實致影響食品追
溯或追蹤

§47(3)
• 處3~300萬元
罰鍰

情節重大者，並
得命其歇業、停
業一定期間、廢
止其公司、商業、
工廠之全部或部
分登記事項，或
食品業者之登錄；
經廢止登錄者，
一年內不得再申
請重新登錄。

未
實
施

• 未保存文件或保存未達規定期限
• 未建立追溯追蹤系統
• 未開立電子發票致無法為食品之追
溯追蹤

• 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未依中央主管
機關所定方式及規格申報

§48(3)~(6)
• 命限期改正，

屆期不改正，
處3~300萬
罰鍰

追溯追蹤相
關法規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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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電子申報非追不可之規劃

第 小節4

(電子申報系統說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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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申報非追不可的示意畫面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考量供膳餐飲業及連鎖餐飲業之營

運模式差別，將設計不同申報項目
(左列圖為示意畫面，僅供參考)

申
報
項
目

供膳餐飲業：餐盒食品製造業、承攬機關(構)餐飲業、旅館附設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：指連鎖飲冰品業、連鎖速食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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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追不可的申報項目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◼ 基本資料

◼ 交易對象

◼ 原材料建檔

◼ 產品資訊

➢ 門市資料(僅連鎖餐飲業)

基礎的資料庫建立

◼ 收貨資料

➢ 製造資料(僅供膳餐飲業)

◼ 交貨資料

每個月申報的資料

供膳餐飲業：餐盒食品製造業、承攬機關(構)餐飲業、旅館附設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：指連鎖飲冰品業、連鎖速食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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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膳餐飲業電子申報邏輯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供應商、物流業

申報人
(如承攬機構餐飲業、旅館輔社餐飲業)

非自然人買受者

 



E 收貨資料▲

F 製造資料▼G 交貨資料▼

供膳餐飲業：餐盒食品製造業、承攬機關(構)餐飲業、旅館附設餐飲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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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膳餐飲業申報項目-基本資料

A 基本資料

➢ 資料由非登不可直接帶入非追不可。

➢ 確認基本資料正確性。

若需修改請至
非登不可平台修改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製造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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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膳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交易對象

B 交易對象

➢ 惟自然人買受者之資料，不用建立於此。

➢ 不論有無食品業者登錄字號，皆應申報。

指一般消費者

沒有食品業者登
錄字號的交易對
象應選擇理由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非追不可示意頁面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製造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

54

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供膳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原材料建檔

C 原材料建檔▲

➢ 以國內負責廠商為建檔單位。

國內負責廠商是對該產品直接
負法律責任的食品業者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非追不可示意頁面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製造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➢ 若同一原料使用到多個國內負責廠商產品，可新增多筆廠商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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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膳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產品資訊

D 產品資訊▼

➢ 產品不需細分至菜色名稱。

➢ 舉例：

【餐盒食品製造或承攬機關(構)餐飲業者】

申報以「供餐對象」為單位，例如供應午餐予「天天國小」，

則產品資訊申報1項「天天國小午餐」即可。

【旅館附設餐飲業者】

申報以「廳」為單位，例如供應「龍鳳廳」餐食，則產品資訊

申報1項「龍鳳廳之餐食」即可。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製造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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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膳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月申報項目

E 收貨資料▲

F 製造資料▼

G 交貨資料▼

➢ 是連結原材料與供應商的資料。

➢ 連結原材料與產品的資訊。

➢ 即產品流向，分為「物流業者」、「下游

業者」及「其他」。

➢ 連結產品、物流業者與下游廠商的資訊。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B 交易對象

C 原材料建檔▲

D 產品資訊▼

A 基本資料

資料庫
建立完成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製造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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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鎖餐飲業電子申報邏輯

◆總部
(含直營)

◆加盟店
(資料交予
總部申報)

供應商、物流業

F 收貨資料▲

◆加盟店
(資料不交予

總部申報)

G 交貨資料▼

申報人甲 申報人乙

▼ ▲

非自然人買受人、消費者

自行登打資料

可由總部同意後代入資料

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非自然人買受者

資料共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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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鎖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基本資料及交易對象

A 基本資料

➢ 資料由非登不可直接帶入非追不可。

➢ 確認基本資料正確性。

若需修改請至
非登不可平台修改

B 交易對象

➢ 惟自然人買受者之資料，不用建立於此。

➢ 不論有無食品業者登錄字號，皆應申報。

指一般消費者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門市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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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鎖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原材料建檔

C 原材料建檔▲

➢ 以國內負責廠商為建檔單位。

➢ 僅需申報公告指定原料相關資訊。

➢ 若同一原料使用到多個國內負責廠商產品，可新增多筆廠商

資料。

國內負責廠商是對該產品直接
負法律責任的食品業者

食用油脂
產品

花草茶
原料

◆公告指定原料(依未來公告法規為準)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門市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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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鎖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產品資訊

D 產品資訊▼

➢ 僅需申報有使用到花草茶原料或食用油脂原料的產品。

➢ 僅需清列口味(菜色)品項，不需分別建檔。

舉例：「速食餐點」的品項清單

非追不可示意頁面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地瓜條

雞米花

百頁豆腐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門市資料

➢ 產品名稱：「花草茶飲」及「速食餐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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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鎖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門市資料

E 門市資料◆

➢ 總部於非登不可登錄之「餐飲場所」將自動匯入非追不可。
➢ 加盟店自行登錄非登不可者，總部應於非追不可納入該類加盟店門

市資訊。
➢ 依總部與門市之共識，勾選「由誰負責完成追溯追蹤電子申報」之

分工類別。

總部應掌握
所有門市清冊

非追不可示意頁面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門市資料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

62

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連鎖餐飲業收/交貨資料申報邏輯

直營門市

加盟門市

由總部申報

加盟門市與
總部協調由
誰申報

總部統一申報

自行申報

資料不提供總部

加盟門市收/交貨量
+

總部收/交貨量

各自收/交貨量獨立列出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門市資料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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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鎖餐飲業電子申報項目-月申報項目

F 收貨資料▲

➢ 是連結原料與供應商的資料。

➢ 僅需申報公告指定原料及其供應商的資料。

G 交貨資料▼

➢ 連結產品、物流業者與下游廠商的資訊。

➢ 以總量估算即可，不分口味(菜色)之總杯(餐點)數估算重量。

1. 花草茶原料
2. 食用油脂產品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
交易對象

原材料建檔

產品資訊

收貨資料

交貨資料

基本資料

供膳餐飲業

連鎖餐飲業

門市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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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–交易對象

到菜市場購買蔬菜及水果，菜市場的賣菜老闆沒

有食品業者登錄字號，也要於非追不可建立交易

對象資料嗎？

YES

原材料供應商無論有無食品業者登錄字號，皆應建立交易對

象資料，惟交易對象若係「非屬食品業者」、「非公告規模

之業者」等無需申請食品業者登錄者，在建立交易對象資料

時，可於「未輸入登錄字號請選擇理由」選擇適當原因。

非追不可示意頁面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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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–交貨資料(供膳餐飲業)

如產品直接銷售至消費者，仍須記錄產品流向資訊嗎?

➢ 產品流向資訊係指產品銷售至

非屬自然人之直接產品買受者

之資訊，故如產品直接銷售至

消費者端，暫不須記錄。

➢ 業者於非追不可申報交貨資料

時，可將銷售至消費者之淨重

(或數量)申報於「其他」之

「直接販售至消費者」項下。
非追不可示意頁面

僅為規劃內容，並非定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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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疑問-內部追溯追蹤資料(連鎖餐飲業)

連鎖餐飲業者要如何認定是否為內部之貨物流通？

食品業者

上一手 下一手

供應商 下游廠商

A

OO炸物

同一品牌之經營者視
為同一事業主體

內部相關追溯追蹤
資料，雖無需申報
於非追不可，仍應
保留內部貨品轉移
之相關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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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導入

食品追溯追蹤實機操作訓練班

輔導內容

一. 說明食品追溯追蹤制度之管理重點。

二. 引導業者逐步於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

系統(非追不可)測試申報追溯追蹤資訊，

熟悉電子申報流程。

本訓練課程
“免費”

【來電洽詢-食策會】
劉專員

02-27521006#306

*有意願參與輔導的業者，請於滿意度調查表中勾選*

本訓練班名額有限，將經篩選後通知輔導時間

本輔導係由本會提供業者模擬資料申報，
不會影響未來業者依實際狀況申報之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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